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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京 01破申 736号

申请人：勾辰，男，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。

被申请人：寒舍旅游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密

云区北庄镇北庄村华盛路 142号政府办公楼 223室-210。

法定代表人：殷文欢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韩乐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祖伟凤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

申请人勾辰以被申请人寒舍旅游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寒舍旅游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

向本院申请对寒舍旅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寒舍旅

游公司。寒舍旅游公司不同意破产清算，称正在正常经营，有 1.24

亿元固定和流动资产。

本院查明，寒舍旅游公司于 2014年 3月 13日在北京市密云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住所地为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北庄村华

盛路 142号政府办公楼 223室-210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注册资本为 7000万元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殷文欢，经营范围为投资

管理等。

勾辰与寒舍旅游公司互诉劳动争议一案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

院作出（2023）京 0115民初 2837号民事判决书，判令寒舍旅游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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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支付勾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 130 760元等。寒舍旅游公司不

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，维

持原判。该判决生效后，寒舍旅游公司未履行上述债务。后勾辰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京 0115

执 5338号执行裁定书，以经合议庭审查核实，寒舍旅游公司确无财

产可供执行等为由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。寒舍旅游公司住所地位

于北京市密云区，登记机关为北京市密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根据

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企业破产案件

管辖的通知》，2019年 11月 1日以后，北京市辖区内区级以上（含

区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算和破

产案件由北京破产法庭集中管辖。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该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

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债

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……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,无法

清偿债务……”。第六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，

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。债务人对债权人的

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，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人

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受理破产申请。”现有生效判决确认寒舍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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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欠付勾辰款项，故勾辰是本案适格的破产清算申请主体。寒舍

旅游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偿还债务，故寒舍旅游公司已

具备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，对勾辰对寒舍旅游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请，本院依法予以受理。寒舍旅游公司虽主张其不符合资不抵债条

件，但并未提举充分证据予以证明，本院对该理由不予采信。

综上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三项、第六条第一款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勾辰对寒舍旅游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     刘 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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